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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榆林产妇
跳楼事件引争议
家属医院各执一词
主治医生停职配合调查

陕西榆林产妇跳楼的悲剧，近日成为关注的焦点。事发后，榆林市第一医院发表声明
称，该产妇坠楼是因为家属多次拒绝剖宫产，最终导致产妇难忍疼痛、情绪失控跳楼自杀。
昨天凌晨，医院官方微博再度发文，并公布了监控视频。监控视频显示，产妇曾两次跪下与
家属沟通。而坠亡产妇的家属称其坠亡前曾两次走出病房要求医生为其剖腹产，在家属同
意的情况下遭到院方拒绝。

记者了解到，目前，榆林市卫计局已介入调查此事。产妇马某的主治医师李瑞琴已经
被停职，目前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8月31日20时左右，在陕西榆林
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妇产科一名产妇
从5楼分娩中心坠下，医护人员及时
予以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
身亡。据悉，今年26岁的马某系绥德

县吉镇镇张家峰村人。
事故发生后，经过现场勘察，公

安机关鉴定，初步排除他杀，属自己
跳楼身亡事件。

产妇跳楼身亡 警方勘察排除他杀

昨天凌晨1时许，涉事的榆林市第
一医院官方微博再度发文：产妇马某
于8月30日15时34分入院，经过初步
诊断，马某第一胎41+1周待产，经过
检查我们发现胎儿头部偏大，阴道分
娩难产风险较大，主管医生多次向产
妇、家属说明情况，建议行剖宫产终止
妊娠，产妇及家属均明确拒绝，并在
《产妇住院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按指
纹确认顺产要求。《护理记录单》记载
产程中家属三次拒绝手术，监控视频
中显示产妇与家属沟通被拒绝。

8月31日10时许，产妇进入待产
室。生产期间，产妇因疼痛烦躁不安，
多次离开待产室，向家属要求剖宫产，
主管医生、助产士、科主任也向家属提
出剖宫产建议，均被家属拒绝。

根据医院提供的分娩中心外的监
控视频，8月31日18时05分，产妇马
某走出分娩中心，和其亲属诉说着什
么。由于疼痛难忍，18时15分，马某
双手扶着肚子跪在地上，紧随而来的
医生和家属扶起马某，并劝说马某进
入分娩中心。19时20分马某再次走
出产房，医护人员紧随出来。19时27
分40秒，在众人的劝说下，马某再次进
入分娩中心。

“产妇由于疼痛两次走出分娩中
心和家属说疼得不行，想剖腹产，但家
属一直不愿意，坚持顺产。”绥德院区
妇产科二病区霍主任表示，将病人劝
回待产室后，医护人员对病人进行安
抚，随后再次建议家属剖腹产，但家属
仍坚持顺产。

多次建议剖宫产 遭家属拒绝

马某的丈夫延先生在接受采访
时，对于医院发布的声明表示不认
可。他表示，他曾主动向医生提出:

“她疼的话咱们就剖腹产。但是医生
回复说，检查后产妇一切正常，快要生
了，不用剖腹产。做剖腹产，我们不会
不同意的。”延先生还表示，“按照我妻
子的性格，根本不会做出这种激烈的
反应。”

当时在现场的马某生母郝女士表
示，8月31日，她在产房外等候，女儿
第一次走出来，疼得站不定了；第二次
出来，说还疼痛。她说，女儿是疼得准

备蹲下但又蹲不下来，“不小心”就跪
下了，“女儿最后一次从产房出来，我
们还（跟医生）强调，万一不行了就剖
腹产，但医生说，现在已经不需要剖腹
产了，顺产也到时间了。”过了一会儿，
医生出来，说产妇不见了。

延某说，他心里有很多疑问，他最
想知道的是，在产房的10个小时里，妻
子究竟发生了什么？挺着大肚子的妻
子是如何爬上高达1.13米、宽为0.7米
的窗台上的？如果她要跳楼自杀，医
生、护士们为何不阻止？延某表示自
己要通过合法途径伸张权利。

医生说快要生了不用剖

其实，我国法律早有规定，产妇能
否手术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
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
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
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
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
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
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
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
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表示，《侵
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
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
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
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
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
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

其书面同意。
据此，产妇是否手术，决定权在产

妇，不在家属。医生有建议权，本人有
决定权。

但榆林市第一医院发表的声明显
示，产妇本人曾与医院签订了《授权
书》，授权其丈夫全权负责签署一切相
关文书。

对于《授权书》，业内人士解释称，
“如果家属不同意，而医院又遵照孕妇
意愿做了手术，一旦出事，医院责任就
太大了。”

对于产妇从待产室的窗户坠楼，有
律师认为，医院有保障患者安全的义
务，医护人员应该密切关注病人情况，
因而在这方面医院应担负一定责任。

榆林产妇的悲剧提醒了我们每一
个人：生育不仅仅是欢笑和新生，它也
还代表着苦痛、危险，也代表着信任与
托付。 据央广、新华网

产妇做手术，必须要家属签字？

院方公布的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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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表态家属表态

专家说法专家说法


